苏州城市学院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指导意见（草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全面推进《苏州城市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行动计划（2022-2025）》，加强内涵建设，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现就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1、 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主动对接区域发展需求，推进新工科、新文科建设；以“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人才培养理念，明确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路径；对标合格评估人才培养要求，优化“通识教育、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融合”的课程体系和学分结构，强化课程对培养目标的支撑关系；推动教育教学模式创新，为建设一流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特色鲜明的一流应用型人才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2、 基本原则

（1） 坚持五育并举、德育为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紧紧围绕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这一总目标，全面落实国家关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体育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心理健康健康和创新创业教育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学校相关实施方案，开足开齐相应课程。坚持德育为先，全面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健全价值塑造、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三位一体”育人体系，扎实推进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2） 坚持底线思维、标准引领，打造专业特色优势
以顺利通过2026年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为底线，对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实施办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参照相关行业标准和规范，统筹考虑各类专业认证标准和《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综合评估通用指标体系》要求，确保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符合国家办学要求和最新教育教学理念。同时，要结合学校“地方性、应用型、开放式、特色化”办学定位，打造专业亮点特色，努力建设一流本科专业。
（3） 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重构人才培养体系
按照“行业人才需求→专业培养目标→学生毕业要求→课程体系→课程目标→教学内容”的路线进行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将“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始终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充分开展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调研，明确专业主要就业服务面向，科学研判未来经济社会和行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的要求和发展趋势，结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总目标科学确定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确保社会需求与培养目标、培养目标与毕业要求、毕业要求与课程体系、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考核评价等之间具有良好的支撑关系，构建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人才培养体系。
3、 人才培养课程体系
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包括通识教育课程、专项基础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三大模块。各模块详细分类及课程性质见表1.
表1 课程体系结构
	课程体系
	课程性质

	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必修课
	必修

	
	通识选修课
	选修

	专项基础课程
	必修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必修课
	必修

	
	专业选修课
	选修


（1） 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教育课程注重“全人”的培养，包括通识必修课和通识选修课。
1．通识必修课
通识必修课按照国家相关要求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体育教育、美育教育和劳动教育课程。
2．通识选修课
通识选修课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完善知识结构为宗旨开设，通过鼓励校内优秀教师自建、积极引进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等第三方优秀在线课程平台中的经典名课、引导学生跨专业选课等三条路径，合力达成通识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总目标。
（2） 专项基础课程

专项基础课程设置以国家政策和国家教学标准体系为起点，强调课程的规范性与科学性，包括军事类、职业生涯规划类、心理健康教育类、公共外语类、公共计算机类、公共数学类、公共物理类等课程。

（3）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包括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
1．专业必修课

专业必须课承担着专业人才培养的基础性任务,是专业课程体系的核心，反映专业特点、体现专业特色、支撑专业发展。专业必修课含毕业实习和毕业论文（设计）环节。鼓励各专业开设专业导论课，列入专业必修课程。

2．专业选修课
专业选修课强调专业前沿、交叉融合和专业建设特色，要紧密对接学生的发展需要和行业发展需求。
4、 人才培养方案基本要素及内涵
（1） 专业介绍
专业介绍包含各专业历史沿革、发展现状、主要特色和优势，培养要求、就业及发展方向等内容。
（2） 培养目标
各专业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专业认证标准等为基础，根据社会需求和学校办学定位等确定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培养目标应清楚描述学生最具竞争优势的就业领域，毕业后经过一段时间（一般为 5 年左右）的实践应该达到的职业和专业成就，能够承担的社会与专业责任。
（3） 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是对本专业学生毕业时应该具有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具体描述，是学生毕业时应该达到的要求。毕业要求应逐条进行具体表述，要能有效支撑培养目标的达成，并全面覆盖专业类国家标准要求。工科专业须参照工程教育认证标准确定毕业要求，其他专业可结合专业类国家标准或相关专业认证（评估）要求确定毕业要求，从品德、知识、能力、素质等方面体现对培养目标的支撑达成。
（4） 学制及学习年限
普通本科各专业：学制4年，允许学习年限为3-6年。

专转本各专业：学制2年，允许学习年限为2-4年。

（5） 学分要求和授予学位
各专业根据表2注明各课程类别的应修学分，并按“在允许学习年限内，学生必须修满本专业指导性教学计划规定的 XX 学分，方可申请毕业，达到学位授予要求者，经申请可授予 XX 学士学位。”进行描述。
表2 学分分配和最低毕业学分要求表
	课程类别
	课程性质
	学分要求
	学分占比

	通识教育课程
	通识必修课
	必修
	
	

	
	通识选修课
	选修
	
	

	专项基础课程
	必修
	
	

	专业教育课程
	专业必修课
	必修
	
	

	
	专业选修课
	选修
	
	

	必修课（通识必修课+专项基础课+专业必修）
	必修
	
	

	选修课（通识选修课+专业选修最低要求学分）
	选修
	
	

	理论教学
	必修或选修
	
	

	实践教学
	必修或选修
	
	

	最低毕业学分要求
	


（6） 实践教学环节
实践教学环节包含各类兼设或单独设立的实验、实践性课程以及集中安排的实验、实习、社会实践以及毕业设计（论文）课程等。各专业均需安排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环节。
鼓励开设依次递进、有机衔接、科学合理的专业实验教学课程群。鼓励开设校企合作课程，实现产教融合、合作育人。省级专业建设点专业，每专业至少开设一门校企合作必修课程，开设多门校企合作选修课程。
（7） 学位课程
学位课程是学生获得学位必须修读且通过的课程，各专业可在专项基础课程和专业必修课程中设定学位课程，同时须在“（八）课程设置”详表中对设置的学位课程名称后加“*”号。
（8） 课程设置
根据课程体系结构明确各模块课程的设置、课程学分学时、开课学期以及修读要求等。
坚持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紧密结合，积极开设丰富、各具特色的创新创业课程，培养学生勇于创新，善于发现创业机会、敢于进行创业实践的能力。各专业开设1-2门创新创业类课程，课程类型不限，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备注栏中注明“创新创业类课程”。
（9） 课程设置与毕业要求的支撑关系
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设置其内在逻辑关系应科学、明确、合理，要形成对毕业要求的有效支撑。
5、 学分安排与学分计算
（1） 学分安排
1．总学分
普通本科专业160学分；专转本专业80学分。各专业应合理分配各学期学分。
2．通识选修课学分
普通本科专业6学分；专转本专业2学分；国际交流项目班根据项目要求设置。
3．专业选修课学分
普通本科专业不低于20学分；专转本专业不低于10学分；国际交流项目班根据项目要求设置。
4．实践教学累计学分
人文社科类专业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不低于20%，理工类专业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不低于30%。
5．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学分
毕业实习和毕业设计（论文）总学分不超过14学分，其中毕业实习不少于4学分。
6．学位课程学分
各专业的学位课程学分原则上不低于总学分的20%。
（2） 学分计算
理论教学课程每17学时计1学分；公共体育课、实验课、习题课、讨论课、上机等实践实验教学课程每34学时计1学分；独立设课的实践课程、集中进行的教学实习或实践（含带薪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原则上均以每1周（5个工作日，折合30学时）计1学分；部分课内实验可根据实验实际开设情况设置实验学时并统一折算学分。
最小学分单位为0.5学分。
6、 组织与实施
（一）教务处在分管教学副校长领导下全面负责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组织实施。各教学单位在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前要认真学习有关文件精神，召集骨干教师、行业企业人员、学生代表等进行广泛调研和论证，准确定位专业培养目标、毕业要求，科学合理构建课程体系，保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须经学院充分论证审议通过后方可正式执行。

（二）修订完成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在执行过程中不得随意调整，若确因国家政策要求、教育教学改革、专业认证与专业发展需要新增或变更课程，须遵循以下规则： 

1．对某专业某一年级人才培养方案的调整，须将该专业以后的各年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同步调整；

2．执行过程中的人才培养方案调整须由本专业不少于三名高级职称教师组织论证，对专业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等进行相关分析。调整申请由分管教学的学院（部）领导签字，教务处审核通过后更改并执行；

3．为确保学生的正常重修，申请停开课程须同时填报与其对应的拟换修课程。

7、 其他

本指导意见从2024级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开始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